违法停车处理程序

首先值勤民警在查获该违法行为时，使用技术取证设备记录当事人交通违法事实，然后填写《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并放置于违法车辆前车窗上，告知其在规定时限内（15日）到指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昆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至九大队任意大队执法办；如有异议，需到辖区大队执法办）接受处理。
　　涉及交通违法的机动车车主或者驾驶人、管理人（以下简称当事人）到指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管部门”）查看相关交通违法记录资料，并作出陈述和申辩；交管部门依据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口头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听取陈述和申辩后，若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交管部门将采纳），制作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告知当事人在15日内到指定的代收机构缴纳罚款。当事人缴纳罚款后，该违法行为处理完毕。
　　对处罚有异议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60日内向昆明市交通警察支队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
